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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55,000.00万元 

⚫ 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东黄金”）于 2024

年 12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第六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暂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 55,00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山

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540 号）核准，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向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前海开源”）、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金金控”）、烟

台市金茂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矿业”）及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共五名特定投资者以锁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016 年 9月 29 日，本次交易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

金金控、金茂矿业及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均缴纳了股票认购款。2016

年 9 月 30 日，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

（天圆全验字[2016]000040 号），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117,425,346 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1,679,182,447.80 元。扣除财务顾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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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承 销 费 用 人 民 币 36,360,000.00 元 后 ， 实 际 到 账 币 资 金 人 民 币

1,642,822,447.80 元。以上资金已汇入山东黄金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 月 18 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

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配套资金投资

方向分配 
累计投资 投资进度 

东风矿区（东风二期建设项目） 
114,658.38 72,048.92 62.84% 

新立探矿权（新立矿区深部建设项目） 
32,746.28 33,225.88 101.46% 

归来庄公司（归来庄金矿深部建设项目） 
6,911.45 6,919.46 100.12% 

蓬莱矿业（蓬莱金矿初各庄、虎路线矿段建设项目） 
9,966.13 0 0.00% 

合计 164,282.24 112,194.26 68.29% 

    2.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18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568,532,426.62 元，明

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及手

续费净额 
合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华龙路

支行 

531900059310107 415,643,800.00  32,316,689.90  447,960,489.9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371618000018800017859 0.00 0.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珍

珠泉支行 

37050161680109555666 0.00  2,600,784.77   2,600,784.7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明

湖支行 

153101040027808  99,661,347.80   6,153,131.91  105,814,479.71  

恒丰银行招远支行 853542010122802085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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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州支行 241621509361 0.00 0.00 0.00 

中国光大银行招远支行 38120188000112367  10,450,068.80   1,668,938.54   12,119,007.3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376010100101140534   37,664.90   37,664.90  

合计  
525,755,216.60 42,777,210.02 568,532,426.62 

 

   三、公司前次使用部分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其归还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公司应及时足额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从募集资金专户分

批转出 10,300.00 万元、44,7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4 年 12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5,00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

公司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属于矿山基本建设项目，由公司根据投资计划逐年分步投

入，现阶段出现募集资金暂时闲置。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进度和支付安排，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5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及时归还或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

求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五、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及是否符合监

管要求 

1. 2024 年 12 月 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以 8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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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及时归还或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求提

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24 年 12 月 19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3.公司本次拟使用 5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募集资金管理的

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及时归还或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

求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经核查：山东黄金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

经山东黄金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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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